附件1：资格审查强制性资格条件（资质、业绩、人员）
1-1 资格审查强制性资格条件(资质)

 (申请人的强制性资格最低要求)

	标段
	资质要求

	LX-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甲级资格


说明：申请人应如实填写本表。

1-2 资格审查强制性资格条件(业绩)

(申请人的强制性资格最低要求)

	标段
	业绩要求

	LX-1
	近5年内曾承担过1条新建高速公路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咨询服务的招标代理工作。


说明：1. 申请人应如实填写本表，本表所填的业绩应在表B-2中有所反映。

2. 业绩审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近5年”除有特别说明外，均指2012年1月1日至递交申请文件截止时间。

3.同一合同中包括多条高速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咨询服务招标代理工作的，可按多条高速公路可行性研究咨询服务招标代理业绩分别予以计算。

1-3 资格审查强制性资格条件(人员)
(申请人的强制性资格最低要求)
标段：LX-1

	人员
	最低资格要求
	数量

	项目

负责人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持有招标师证书。
	1

	技术

负责人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交通运输部甲级造价工程师或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注册造价工程师。
	1


说明：申请人应按表B-3格式分别填写本表所列相关人员的资历，并在表B-4后附身份证、职称证及资格审查强制性资格条件要求的相关证件复印件（彩色扫描后彩色打印输出）。
